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威政办发〔2014〕10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

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已经市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 年 6 月 6 日 

  



 

威海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实现

水资源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27 号）、

《山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鲁政办发

〔2013〕14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系统综合、

便于操作的原则。 

  第三条 市政府对各区市（含国家级开发区,下同）落实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情况进行考核，市水利局会同市发展

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监察局、财政局、国土资源局、

城乡建设委、农业局、审计局、环保局、统计局等部门组成

考核工作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市水利局作为考核工作组

的办事机构，承担考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日常事务。 

  各区市政府（管委）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责

任主体，政府（管委）主要负责人对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

负总责。 

  第四条 考核内容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

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 

  各区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控制目标详见

附件；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包括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



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等

情况。 

  第五条 考核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相

对应，每 5 年为一个考核期，采用年度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在考核期的第 2 至 5 年上半年开展上年度考

核，在考核期结束后的次年即下一个考核期的第 1 年上半年

开展期末考核。 

  第六条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满分为 100 分。 

  年度考核总分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情况、

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两部分得分总和，目标完成情况满

分为 60 分，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满分为 40 分，分值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期末考核总分由各年度考核平均得分（不包括期末年）

和期末年考核得分加权，分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其中

各年度考核平均得分权重和期末年考核得分权重各占 50%。 

  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秀，80 分以上 90 分以下为良好，60

分以上 80 分以下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以上包括本

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七条 市水利局根据本办法附件中明确的各区市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控制目标，结合省水利厅每年

下达的年度控制目标，综合考虑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水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等情况，报经市政府同意，于每年 3 月底前

确定下达各区市的年度控制目标，同时抄送考核工作组其他



成员单位。 

  第八条 各区市政府（管委）应当在每年 1 月底前将上

年度或上一考核期的自查报告上报市政府，同时抄送市水利

局等考核工作组成员单位。 

  第九条 考核工作组依据有关监测和统计资料，对自查

报告进行核查，对各区市进行重点抽查和现场检查，进行综

合评分，划定考核等级，形成年度或期末考核报告。 

  第十条 市水利局应当在每年 4 月底前将年度或期末考

核报告上报市政府，经市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 经市政府审定的年度和期末考核结果，作为

对各区市政府（管委）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对期末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区市政府（管委），

市政府予以通报表扬。对在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中取得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三条 年度或期末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区市政府

（管委），应当在考核结果公告后一个月内，向市政府写出

书面报告，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同时抄送市水利局等考核工

作组成员单位，由市监察局、水利局等部门督导整改。 

  整改期间，暂停该区市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

审批，暂停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对整

改不到位的，由监察机关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对在考核工作中瞒报、谎报的区市，予以通

报批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附件：1.各区市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2.各区市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3.各区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 

     4.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情况评分方法 

     5.制度建设与措施落实情况评分方法 

  



附件 1 

  

各区市用水总量控制目标 
单位：亿立方米 

区市 2015 年 2020 年 2030 年 

环翠区 0.41 0.45 0.53 

文登区 1.33 1.63 1.98 

荣成市 1.34 1.67 2.02 

乳山市 1.31 1.54 1.80 

高区 0.35 0.40 0.50 

经区 0.35 0.41 0.51 

临港区 0.33 0.42 0.53 

全市 5.42 6.52 7.87 

 
  



附件 2 

  

各区市用水效率控制目标 
  

区市 

2015 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比 2010 年下降（%）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 

环翠区 12 

0.6617 

文登区 10 

荣成市 9 

乳山市 9 

高区 11 

经区 11 

临港区 11 

全市 10 

注：各区市 2015 年后的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待省政府确定

下达各设区市控制目标后，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另行制定。 

  



附件 3 

  

各区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 
  

区市 2015 年（％） 2020 年（％） 2030 年（％） 

环翠区 100 100 100 

文登区 75 100 100 

荣成市 85.7 100 100 

乳山市 71.4 85.7 100 

高区 100 100 100 

经区 66.7 100 100 

临港区 100 100 100 

全市 79 95 100 

 

  



附件 4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情况 
评分方法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完成情况满分为 60 分，每

项指标各占 15 分。 

  一、用水总量指标 

  （一）定义 

  用水总量是指在一定区域和期限内开发利用的地表水、

地下水以及区域外调入水量的总和，不含再生水、淡化海水

等非常规水源。 

  （二）评分方法 

  年度用水总量小于等于年度考核目标值时，指标得分=

［（考核目标值－实际值）／考核目标值］&times;15 + 

15&times;80%。得分最高不超过 15 分。 

  年度用水总量大于年度考核目标值时，该项指标得分为

0 分。 

  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 

  （一）定义及计算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工业用水量与工业增加值的

比值，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立方米）/

工业增加值（万元）。其中，工业增加值采用可比价。 

  工业用水量指区域内各类工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用于



制造、加工、冷却、空调、净化、洗涤等方面的用水量，按

新水取用量计，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也不含再

生水、淡化海水等非常规水源用水量。其中，对 2000 年以

后新增的直流式冷却的火电机组单独统计，以耗水量计。 

  年度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指当年度与上一考核

期期末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比下降的百分比。“十二

五”期间，指当年度与 2010 年相比下降的百分比。 

  （二）评分方法 

  年度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大于等于年度考核目

标值时，指标得分=［（实际值—考核目标值）／考核目标值］

&times;15 + 15&times;80%。该项得分最高不超过 15 分。 

  年度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幅小于年度考核目标值

时，该项指标得分为 0 分。 

  三、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一）定义及计算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田间净灌溉用水量与同等

区域毛灌溉用水量的比值，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灌溉区域田间净灌溉用水量（立方米）/同等区域毛灌溉用水

量（立方米）。 

  毛灌溉用水量指某一时期（以年为单位统计）从水源地

引入（取用）用于农田灌溉的总水量，其等于从水源地取水

总量扣除由于工程保护、防洪除险等需要的渠道（管路）弃

水量以及向灌溉区域外的退水量。净灌溉用水量指某一时期

（以年为单位统计）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应按照



旱作充分灌溉、旱作非充分灌溉方式进行测算。 

  （二）评分方法 

  年度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大于等于年度考核目标

值时，指标得分＝〔（实际值－考核目标值）/考核目标值〕

&times;15＋15&times;80%。得分最高不超过 15 分。 

  年度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小于年度考核目标值时，

该项指标得分为 0 分。 

  四、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一）定义及计算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指水质评价达标的水功能区数量

与参与考核的水功能区数量的比值（单位为百分比），即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标的水功能区数量/参与考核的水功能

区数量。 

  全市所有 29 个水功能区全部纳入水质达标率考核范围。

水功能区水质类别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2002）评价确定，单次参评水质项目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均

满足水功能区水质类别管理目标要求的水功能区为水质达

标水功能区。在各水功能区单次达标评价成果基础上，按照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及《全国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技术方案》对年度水功

能区达标情况进行评价，年度内达标频次不低于 80%的水功

能区为年度达标水功能区。 

  （二）评分方法 

  年度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大于等于年度考核目标值时，



指标得分=［（实际值－考核目标值）／考核目标值］&times;15 

+ 15&times;80%。得分最高不超过 15 分。 

  年度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小于年度考核目标值时，该项

指标得分为 0 分。 

 

  



附件 5 

  

制度建设与措施落实情况评分方法 
  

  制度建设与措施落实情况的考核内容总分为 40 分，共

包含 5 项定量指标，分别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率、计划

用水实施率、地下水采补平衡状况、重点取用水户远程实时

监控率、骨干河流常年保持不断流情况。 

 

制度建设与措施落实情况评分表 
  

序号 分 项 分值 主要内容 

1 
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率 
8 

各区市审批核准的需要取水的新建、

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中开展水资源论

证的比率。 

2 
计划用水实

施率 
8 

按照年计划、月调度、季考核、超计

划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制度等要求，对

非农业取用水户（包括自备水源取用

水户和公共管网用水单位）实行用水

计划管理的比率。 

3 
地下水采补

平衡状况 
8 

扣除降雨因素，与上年相比，地下水

位回升或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增减情

况。 



序号 分 项 分值 主要内容 

4 

重点取用水

户远程实时

监控率 

8 
对年取水 5 万方以上的取用水户实

行远程实时在线监控的比率。 

5 

骨干河流常

年保持不断

流情况 

8 

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重

要监测断面年度内保持不断流的月

份数比率。 

注：各项指标细化赋分标准及数据来源将在年度或期末考核

工作通知中明确。 

 

  

 


